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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的小额法庭 

 

(倪春南 冯 昀) 

 

      加拿大小额法庭的法庭规则首先允许并要求当事人自行送达起诉

状。所谓自行送达，是指由当事人亲自送达或由朋友、商业伙伴或私人

机构代理送达，当然亦可由当事人的律师代为送达。自行送达不能时，

可向法庭申请替代送达令。送达必须在６个月之内完成，可向法庭申请

展期，但必须提交宣誓书说明为何不能在６个月之内送达的理由。 

经常提出权利要求者应交付较高的法庭费用。加拿大法庭依法向当事人

收取法庭费用（诉讼费）。小额法庭规则规定，在同一地区的小额法庭

内一年起诉超过１０次（包括１０次）以上的人为经常权利要求者。小

额法庭规则规定的经常权利要求者的费率高于非经常权利要求者。 

     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答辩状后果严重。根据加拿大法律，小额

法庭被告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２０天。如果被告未在该期限内提出答

辩，原告可以请求法庭缺席判决，而且除非原告同意或法庭另有命令，

被告不能再提交答辩状。 

      口头判决。在小额法庭，法官通常以口头的形式作出判决，甚至没

有判决书。如果法官需要时间研究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，会作出推迟

决定（延迟判决），并将判决书副本邮寄给当事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

小额法庭的诉讼指南中明确规定，判决仅是法院对案件所作的最终决

定，它本身不是付款的保证书。 

      详细的诉讼风险告知。小额法庭关于当事人诉讼风险的告知通过诉

讼指南进行。这些风险包括缺席判决的风险，不参加审前会议的风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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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的风险，执行不能的风险等。如有关上诉的风险，诉讼指南上指

明，上诉建立在一审判决有重大的法律或事实上的错误基础上，并不是

给当事人重述事实的机会，上诉庭的法官不会审理任何新的证据。上诉

的程序比在小额法庭的诉讼困难和要花费更多的费用。 

      执行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。关于判决以后的执行能否到位，小额

法庭的诉讼指南明确规定，取决于申请人获得的被执行人的资产和还债

能力的信息。换言之，法庭没有法律义务为申请人查找被执行人的财

产，执行不能的后果和影响完全由申请人承担。当然，申请人可要求法

庭传唤被执行人到庭，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举行听证会，被执行人故

意不到庭或到庭但不回答询问的，将被认定为藐视法庭被判监禁４０

天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清理令制度，即债务人如在多起案件中被判败

诉，可向法庭提出申请，由法庭对所有判决确定的债务排出偿付时间

表，作出命令，债务人据此履行债务。该制度有利于债务人，所以同时

规定，如债务人在命令规定的２１天内没有履行，命令立即终止，而且

在终止后的一年内法庭将不再另行发布同样的命令。 

      据介绍，一名加拿大小额法庭的法官每年审结案件达２０００件，

效率非常之高，与小额法庭的诉讼制度不无关系。当然有许多法律工作

者协助法官进行工作，对法官的工作效率也有重大帮助。加拿大法院诉

讼制度中的调解非常有特色，与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截然不同，由

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传统、观念的差异，我们虽然不能照搬照套，但是，

却可以拿来研究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他国的一些成功做法，对我们

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，当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 

（作者分别系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副院长、研究室法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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